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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申报指南

一、资金支持方向
补贴对象为呼和浩特市范围内建设的符合条件的电动重卡公（专）用充电桩、电动重卡公（专）用换电基础设施、甲醇燃料加注站、加氢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述项目为已建成项目，设备投资完成100%。申报企业年度投资建设电动重卡公（专）用充电桩单项目总额定功率达到2000KW（包含2000kw）以上，公（专）用换电基础设施单项目总额定功率达到2000KW（包含2000kw）以上，甲醇燃料加注设施储蓄罐罐容满足30立方米（包含30立方米），加氢站日加氢能力不低于500千克（包含500kg），方可申报。
已申报过自治区、市级补贴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得重复申报。
二、申报范围
（1） 申报项目单位必须是已在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经营、依法纳税、管理制度健全的单位，须是甲醇燃料加注站、加氢站、充换电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主体（以市县发改备案为准）。
（二）申报项目建设日期应当在2024年1月至2025年6月30日。
（三）申领换电基础设施补贴的项目至少兼容3家厂商车机，可服务不低于10个以上汽车品牌，适用不低于200个公告车型换电（工信部对外发布的车型公告）。
（四）申领换电基础设施补贴的项目至少支持2种规格型号的动力电池互换。
（五）申领甲醇燃料加注设施补贴的项目包含至少一台加注机、甲醇燃料储蓄罐罐容至少30立方米。
（六）申领加氢站补贴的项目包含至少一台以上35Mpa或70Mpa加氢机。
（七）充电桩须符合国家规范标准，换电基础设施须符合国家工信部发布的《电动重卡共享换电站及车辆换电系统技术规范》；甲醇燃料加注设施须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车用甲醇燃料加注站建设规范》和《车用甲醇燃料作业安全规范》；加氢站须符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加氢站通用要求》，以上基础设施项目须配备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
（八）以下充换电基础设施不纳入补贴范围：
1、直接使用财政资金建设的充换电基础设施；
2、仅为自有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的充换电基础设施；
3、自用充电桩；
4、换电基础设施项目备用电池单电池容量小于200KWh，单台架载机额度功率低于240KW，不配备远程控制平台，不能实时调节整站或单台加载机功率。
三、补贴标准
（一）充换电基础设施、甲醇燃料加注站按照不超过设备投资额的20%给予一次性补贴，单个项目不超过300万元。
（二）对新建、改建、扩建日加氢能力不低于500千克的 35MPa加氢站(含具有加氢功能的综合能源站)，按加氢建设部分的加氢设备投资额的20%给予一次性补贴，单个项目不超过300万元。
四、项目申报材料
申报专项资金的单位应提供下列资料：
（一）资金申请文件；
（二）项目基本情况表；
（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特种行业需要提供特种行业经营生产许可证）；
（四）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五）项目投资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的核准、备案文件（复印件）；
（六）生产经营情况或业务开展情况；
（七）经审计后的2024年度会计报表（新建企业应提供财务报表）；
（八）已落实和已投入项目建设的资金有效凭证（复印件）；
（九）项目合同；
（十）项目真实性承诺书；
（十一）提供项目竣工决算报告或者专项审计报告；
以上材料附加目录后按上述顺序装订成册。

附件：1.项目基本情况表
2.申报材料封面格式模板
3.项目汇总表
4.项目真实性的承诺书






附件1
项目基本情况表
企业名称：                              单位：万元
	企业注册地点
	
	企业注册时间
	

	本年度企业
财务基本
情况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上交税金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
	

	项

目

情

况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设备投资总额
	
	已完成投资额
	

	
	核准或备案文号
	
	建设起止年限
	

	
	项
目
建
设
内
容
	










附件2（申报材料封面格式模板）

呼和浩特市新能源商用车配套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奖补资金



 申
 报
 材
 料


单位名称（盖章）：                                  
法人代表：                                                                   
企业联系人：                                       
填报日期：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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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项目汇总表
旗县区：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类别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企业所在旗县
	项目建设起止年限
	企业
性质
	资产
合计
	项 目 投
资 情 况
	项目资金来源

	
	
	
	
	
	
	
	
	投资
总额
	设备资
产投资
	自有
资金
	贷款
	其他

	
	
	
	
	
	
	
	
	
	
	
	
	

	
	
	
	
	
	
	
	
	
	
	
	
	

	
	
	
	
	
	
	
	
	
	
	
	
	

	
	
	
	
	
	
	
	
	
	
	
	
	

	
	
	
	
	
	
	
	
	
	
	
	
	




附件4   
项目真实性的承诺书

呼和浩特市工信局、财政局：
我单位     年申报的             新能源汽车换电基础设施项目，符合项目申报通知中规定的申报条件，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合规、有效，有关财务数据准确、无误。本公司愿为所报项目的真实性负责，若有弄虚作假，愿意接受处罚。




     公司法人代表（签字）：
（公章） 

（注：此承诺书由企业提供，随企业其他申报材料一并装订）






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绩效自评价表
	项目名称及实施单位
	

	主管部门（旗县）
	

	年度目标
	促进我市新能源汽车及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应用，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新建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数量
	个/座

	
	质量指标
	设备质量合格率
	%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成本指标
	设备费用占项目总投入比例
	%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节约标准煤
	吨

	
	社会效益
指标
	碳减排
	吨

	
	可持续影响指标
	运营年限
	年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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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绩效⽬标填写说明：
1数量指标：反映项⽬计划完成任务的数量，⽤绝对数表示。
2.质量指标：反映项⽬设备投资的质量标准、⽔平和效果，⽤相对数表示。
3.时效指标：反映完成项⽬完成时间等。
4.成本指标：反映项⽬投资所需成本，分单位成本和总成本等。
5.经济效益指标：项⽬完成后可实现的具体效益指标及指标值。如成本节省率、节约标准煤等。
6.社会效益指标：项⽬完成后产⽣的社会效益，如减排COD量等。
7.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完成后产生的效益指标的持续时长。
8.满意度指标：项目完成后的服务对象满意度。


